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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答日期：2014/7/7 下午 05:51:46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廣播涵蓋無遠弗屆，深入每一家庭，具有廣大、深遠之社會影響力量，因

此各國政府都會依其國情及文化，賦予廣播內容必須維護之基本法益及核

心價值。 

惟近十餘年來，因為通信技術的進步，使得網際網路蓬勃發展。網際網路

服務打破了國境的藩籬，讓各國民眾可以輕易的取得境外的內容，而境外

的內容並不受國內法規之約束，因此各國雖然賦予廣播內容必須維護之基

本法益及核心價值，但卻無法要求境外內容業者遵守相關規定。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數位匯流帶來了異質網路的競爭，也帶來了境外內容業者的競爭。網際網

路可以很方便的提供跨國服務，使得國內業者必須面對境外業者的競爭，

在此情況下，若主管機關對於國內業者設定嚴格的管制規範，但卻無法約

束境外業者，將使得國內業者無法面對境外業者之競爭，因此，對於面對

境外業者競爭之業務，主管機關宜儘量放鬆對國內業者的管制，以利國內

產業之發展。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國內法規對於不同視訊平台及平台上的視訊內容採取差異管制，係考量採

用不同傳播技術之媒體，其對社會之影響力不同，因此制定不同之管制規

範。 

隨者技術的演進及視訊平台的多元化，雖然縮小了平台間影響力的差異，

但並未完全消弭，因此，對於不同傳輸技術之媒體，仍有必要採取差異化

管制，惟其差異性應該縮小。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作答內容： 

由於我國政府的公權力不及於他國，無法要求境外內容須符合我國法令規

範，因此即便訂出網際網路應遵守之最低度規範，亦無法要求境外內容業

者遵行。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毋須作答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作答內容： 

網際網路無國界，可以跨國提供服務。若本國管制密度超過國際一般水

準，內容服務提供者為求生存，自然會移往低度管制的國家，再透過網際

網路向國內用戶提供服務，以規避管制，如此，非但無法達到管制目的，

反將迫使國內業者出走，此一做法將不利國內產業之發展。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我國民法、刑法及其他法令，如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食品衛生管理法、醫療法、兩岸人民關係條例、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等，均對傳播媒體行為有所規範，如前述規範為內容管理應守

護的核心價值，則相關法令已有規範。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毋須作答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通傳內容係由內容提供者所提供，不論內容提供者為具有內容編輯權之內

容產製者，或僅是代理商，都應對其提供之內容負責。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否。不應就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課予責任。 

內容傳輸者並無公權力，不具審查內容之權利，僅能於技術可行情形下，

配合權責機關執行「通知/取下（Notice & Take Down）」，因此，不宜課

以內容傳輸者須「注意」內容之責任。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毋須作答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作答內容： 

不適用。 

我國廣播電視法及有線廣播電視法訂有本國自製節目比率規定，至於非線

性之視訊內容，例如隨選視聽服務，因視聽眾具有完全之自主權，宜尊重

商業機制，由服務業者視市場需求，提供消費者多元的節目選擇。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作答內容： 

手語、字幕、口述影像等均為內容提供者之服務範疇，本公司並無相關實

務經驗，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作答內容： 

否。 

本公司並非頻道業者，對於鼓勵優質頻道之措施並無意見。惟頻道在平台

上架或在通路推廣，均屬商業行為，優質頻道如要享有優惠，可由政府編

列預算支應，不宜要求平台或通路業者承擔。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作答內容： 

廣電三法要求廣電業者應配合主管機關，於天然災害或緊急事故時，播送

特定節目或訊息，應無介入媒體編輯自主之疑慮。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 3-4-3 題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國內數位電視已提供鎖碼方式之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及電

子節目表單，日後如有其他可行之條件式接取技術，業者也會評估引進。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是 

否 

作答內容： 

是，對於隨選視訊之管理可以放寬；但對廣播頻道的幫助不大。 

若平臺或終端設備可以明確界定視聽眾之身分，則對於隨選視訊，平台可

依視聽眾之身分，提供適合的分級節目供其觀賞，因此內容之管理可以放

寬；但對於廣播頻道，係以同一節目提供眾人觀賞，無法針對不同視聽眾

提供不同分級之節目內容，因此仍需維持現行之規範。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4-5 題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媒體如有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應該給予當事人答辯之機

會，並予以更正，而此一要求，應適用於電子媒體及平面媒體。惟因匯流

法僅能規範電子媒體，無法規範平面媒體，因此建議相關規定應制定於民

刑法中，以適用所有媒體。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惟因 鈞會網頁答題設計，必須回覆本題才能續答後續問題。為求填答後

續問題，本題係隨機填入是/否選項，不代表本公司對本題之立場。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2 題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3 題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4題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 題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2 題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3 題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4題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作答內容： 

本公司受限於黨政軍條款，不得提供廣電服務，故無相關實務經驗，對本

題問題了解不深，無法提供專業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5 部分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作答內容： 

我國政府公權力不及於他國，無法要求境外內容須符合我國法令規範，即

便認為應予管理，但卻無權管理。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作答內容： 



我國政府公權力不及於他國，無法要求境外內容須符合我國法令規範，即

便認為應予管理，但卻無權管理。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意見徵詢 

填答人：台固媒體股份有限公司 27249877 

填答日期：2014/7/7 下午 05:03:48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式各樣的內容可在各種傳輸

管道上流通，新型態的通訊傳播內容不斷推陳出新，透過歐盟的立法方向

進行觀察，對於內容管制的態度，均降低對產業之管制，轉而增加社會基

本價值維護的促進。故為確保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

來源的內容，我國主管機關對於通傳內容實應朝往解除或鬆綁管制方向前

進。通傳內容具有普世性及本質重要性之核心價值並會不因管制手段之調

整而有所不同，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通傳內容仍有

須維護的法益及核心價值，如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

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

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範。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1. 通訊傳播高度匯流之下，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來

源的內容，而通訊與傳播的界線日益模糊。故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

「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

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

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

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2. 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以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如

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

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

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1.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式各樣的內容可在各種傳

輸管道上流通，新型態的通訊傳播內容不斷推陳出新，為確保視聽大眾可

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來源的內容，我國主管機關對於通傳內容

實應朝往解除或鬆綁管制方向前進。 

2. 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

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

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

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

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

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作答內容： 

承上題，新興媒體諸多功能已與傳統媒體高度重疊，網際網路具有傳播快

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其有普遍性、滲透性與內容推送的即時性，甚且更

甚於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建議落實「相同服務、相同管制」的精神，以符

合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七條「無差別待遇」原則，並促進數位匯流下各平台

間之公平競爭。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毋須作答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作答內容： 

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以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如：

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

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

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故不宜提高內容管

制標準，而導致境內內容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於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並非完全不管制，而是應將焦點放在

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進行合理範圍的管制，以保障理應守護



的核心價值。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毋須作答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責任」，在節目的篩選或組成上都能行使「有效控制」的力量，故

通傳內容應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權限」，應就其「編輯權限」負相關責任；傳輸者因無法事先審查

傳輸內容，而不知其傳輸內容，故無須對該通傳內容負責。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毋須作答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作答內容： 

因新聞報導、時事節目為視聽大眾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

故應對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規範。至於自律具體措施，可透過

廣電事業相關民間公協會或同業公會訂有內容製播之自律規範，以及加強

內控或組成自律倫理委員會，以確保產製內容之品質。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1. 兒少權益保護是各國追求的普世價值，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澳洲等

國均制訂特別規定保障兒少視聽基本權益與安全。為維護兒少視聽權益，

同意兒童節目應有較嚴格之製播標準。 

2. 建議於「關懷兒少身心發展、保障兒少通傳權益，建構一個寓教於樂、

健康安全及平等近用之通傳環境」之核心價值範圍內，確保如下兒少視聽

權利內涵，以建構寓教於樂、健康安全和樂等近用的通傳環境： 

(1)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的權利  

(2)兒少有隱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涉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3)兒少有維護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拒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4)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5)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6)兒少有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無。 

其他內容僅需一般強度之管制即可，無須特別增強管制而限制通傳內容的

創意發展。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音訊和視訊不應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基於各載具單純特性所創設之規

範框架，並不足以規範今日載具間彼此匯流之服務特性，現行依傳輸技術

不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應予揚棄；此外亦不應依傳播客體之

不同而區分其管制程度，建議對各傳播平台採齊一管制，不應區別內容呈

現形式而採不同管制標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作答內容： 

因傳統廣播電視產業法規管制密度較高(如有廣法訂有用戶數 1/3 上限規

定)，導致整體產業規模不大，並未形成足夠之經濟規模，故應以法規鬆

綁之方式促進內容產業發展，鼓勵發展各式創意及優質數位內容。故對於

內容提供者不僅不應課予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反而應由政府提供相當程

度的補助及租稅減免，以獎勵方式才能達到效果。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毋須作答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毋須作答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毋須作答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毋須作答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否。 

1. 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

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

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

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

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

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2. 嗣有線電視數位化建設完成關閉類比頻道後，頻道數將增加數倍，可讓

更多新興優質頻道於有線電視平台上播出。屆時，消費者將擁有更大的收

視內容選擇權，故不宜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

持續提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給予在平臺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

而應回歸正常的商業競爭機制。 

3. 其次，應再輔以公平的收視率調查機制，使得收觀眾歡迎的優質頻道得

以有機會上架播出，而品質不佳之頻道自然而然會退場，俾使民眾得以觀

賞更優質多元之頻道內容。數位化技術可忠實匯集閱聽眾的收視行為資

訊，可讓各項市場收視調查更為客觀，透過該等資訊可以讓頻道內容的市

場價值由閱聽眾來決定，如此亦可確保頻道業者上、下架之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作答內容： 

就媒體管制，國家應予最大限度之維護，若以法律限制媒體過度報導，又

恐斲喪憲法所保障之言論及新聞自由權利。故除非通傳內容違反應維護之

公眾重要核心價值或法益，否則應回歸媒體自律。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毋須作答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同意依現行法，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亦

可透過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

式分流，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但

不同意其他為達成特定公益目的，所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或是相關特

定技術性設備支出。對於廣電業者不僅不應課予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反

而應由政府提供相當程度的補助及租稅減免，以獎勵方式才能達到效果。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毋須作答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是。 

1.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

答辯之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仍應予以適用，惟思考傳播的迅速科技發展

背景，故其要求更正或給予答辯的方式，應採取更為便捷的管道以強化時

效。 

2.有關內容是否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認定，尚須客觀公正之司法

認定，於一般民刑 

法中規定即可，不宜因不同之傳播途徑而有不同之法令認定依據。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廣告應採取解除或鬆綁管制。對廣告內容之管制，廣告僅需明顯讓聽眾能

夠區辨，遵守廣告內容重要禁止規定（禁止妨害兒少身心、違反公序良

俗、誇大、不實之廣告等）即可。現行其他管制，如廣告秒數、廣告形式

等，除了前述禁止規定外皆可悉數刪除，應基於市場自由競爭，使消費者

自行選擇。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作答內容： 

核心價值與時俱進，無法訂定客觀標準衡量。應先由業者內部自律或公、

協會之外部自律。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傳播內容之管制，向來並無特定標準，世界各國多以該國之文化、社會風

俗規約等為作為大眾傳播內容之衡量標準。宜先由相關公民團體或公、協

會相關自律委員會組織訂定或認定衡量標準，予以協助認定；如仍無法透

過前揭程序，予以界定標準時，則由主管機關或甚至透過司法途徑予以個

案認定有否違反核心價值（即現行之法律規定）。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在健全媒體環境、落實內容管理部份，應該透過公民參與、業者自律與有

效的國家管制，並透過法律導引資源的提供，改善媒體產製環境。是故，

政府依法監理管制，業者集體自律，公民團體參與關心為最適切之角色扮

演。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作答內容： 

1. 嗣有線電視數位化建設完成關閉類比頻道後，頻道數將增加數倍，屆

時，消費者將擁有更大的收視內容選擇權，可讓更多新興優質頻道於有線

電視平台上播出。因此，業者必然透過更高的自律標準，建立良好的職業

道德與專業操守，透過媒體自主管理以及對於不當行為的自我處罰，提升

通傳內容製播水準，以吸引消費者青睞。 

2. 其次，應再輔以公平的收視率調查機制，使得收觀眾歡迎的優質頻道得

以有機會上架播出，而品質不佳之頻道自然而然會退場，俾使民眾得以觀

賞更優質多元之頻道內容。數位化技術可忠實匯集閱聽眾的收視行為資

訊，可讓各項市場收視調查更為客觀，透過該等資訊可以讓頻道內容的市

場價值由閱聽眾來決定，如此亦可確保頻道業者上、下架之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否。 

唯一之他律即為基本之民刑法規定。不當內容中，其一是對社會價值造成

不良影響的內容，諸如不得損害國家利益與民族尊嚴、不得煽惑他人犯罪

或違背法令、不得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散播仇恨歧視、不得散佈謠

言或混淆視聽等；其二為對於心智未成熟者造成不良影響的內容。前者，

以民刑法即足以規範，後者透過節目分級，限制時段或鎖碼播出，即可適

當隔絕如色情、猥褻、暴力等不良內容之傳播。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作答內容： 

在健全媒體環境、落實內容管理部份，應該透過公民參與、業者自律與有

效的國家管制，並透過法律導引資源的提供，改善媒體產製環境。是故，

政府依法監理管制，業者集體自律，公民團體參與關心為最適切之角色扮

演。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毋須作答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毋須作答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毋須作答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毋須作答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作答內容： 

若境外通傳內容有違反國內相關法規之情事，應依相關規定予以封鎖。網

路侵權具有傳播快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如不即時嚇阻，造成之危害及損

失常難以彌補。為解決伺服器設置於境外之網站利用現行法律漏洞從事非

法行為，建議以法律明定主管機關得採取快速處斷措施，令網路服務提供

者（ISP）於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採取阻擋國人接觸該不當內容之適當措

施，使國人無法連結至該等侵權網站，如此方能有效遏止境外重大侵權網

站之盛行。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意見徵詢 

填答人：台灣大哥大股份有限公司 97176270 

填答日期：2014/7/7 下午 04:32:08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式各樣的內容可在各種傳輸

管道上流通，新型態的通訊傳播內容不斷推陳出新，透過歐盟的立法方向

進行觀察，對於內容管制的態度，均降低對產業之管制，轉而增加社會基

本價值維護的促進。故為確保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

來源的內容，我國主管機關對於通傳內容實應朝往解除或鬆綁管制方向前

進。通傳內容具有普世性及本質重要性之核心價值並會不因管制手段之調

整而有所不同，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通傳內容仍有

須維護的法益及核心價值，如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

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

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範。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1. 通訊傳播高度匯流之下，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來

源的內容，而通訊與傳播的界線日益模糊。故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

「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

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

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

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2. 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以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如

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

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

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1.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式各樣的內容可在各種傳

輸管道上流通，新型態的通訊傳播內容不斷推陳出新，為確保視聽大眾可

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來源的內容，我國主管機關對於通傳內容

實應朝往解除或鬆綁管制方向前進。 

 

2. 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



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

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

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

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

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作答內容： 

承上題，新興媒體諸多功能已與傳統媒體高度重疊，網際網路具有傳播快

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其有普遍性、滲透性與內容推送的即時性，甚且更

甚於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建議落實「相同服務、相同管制」的精神，以符

合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七條「無差別待遇」原則，並促進數位匯流下各平台

間之公平競爭。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毋須作答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作答內容： 

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以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如：

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



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

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故不宜提高內容管

制標準，而導致境內內容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於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並非完全不管制，而是應將焦點放在

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進行合理範圍的管制，以保障理應守護

的核心價值。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毋須作答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責任」，在節目的篩選或組成上都能行使「有效控制」的力量，故

通傳內容應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權限」，應就其「編輯權限」負相關責任；傳輸者因無法事先審查

傳輸內容，而不知其傳輸內容，故無須對該通傳內容負責。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毋須作答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作答內容： 

因新聞報導、時事節目為視聽大眾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

故應對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規範。至於自律具體措施，可透過

廣電事業相關民間公協會或同業公會訂有內容製播之自律規範，以及加強

內控或組成自律倫理委員會，以確保產製內容之品質。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1. 兒少權益保護是各國追求的普世價值，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澳洲等

國均制訂特別規定保障兒少視聽基本權益與安全。為維護兒少視聽權益，

同意兒童節目應有較嚴格之製播標準。 

 

2. 建議於「關懷兒少身心發展、保障兒少通傳權益，建構一個寓教於樂、

健康安全及平等近用之通傳環境」之核心價值範圍內，確保如下兒少視聽

權利內涵，以建構寓教於樂、健康安全和樂等近用的通傳環境： 

(1)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的權利  

(2)兒少有隱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涉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3)兒少有維護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拒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4)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5)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6)兒少有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無。 

其他內容僅需一般強度之管制即可，無須特別增強管制而限制通傳內容的

創意發展。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音訊和視訊不應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基於各載具單純特性所創設之規

範框架，並不足以規範今日載具間彼此匯流之服務特性，現行依傳輸技術

不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應予揚棄；此外亦不應依傳播客體之

不同而區分其管制程度，建議對各傳播平台採齊一管制，不應區別內容呈

現形式而採不同管制標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作答內容： 

因傳統廣播電視產業法規管制密度較高(如有廣法訂有用戶數 1/3 上限規

定)，導致整體產業規模不大，並未形成足夠之經濟規模，故應以法規鬆

綁之方式促進內容產業發展，鼓勵發展各式創意及優質數位內容。故對於

內容提供者不僅不應課予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反而應由政府提供相當程

度的補助及租稅減免，以獎勵方式才能達到效果。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毋須作答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毋須作答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毋須作答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毋須作答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1. 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

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

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

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

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

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2. 嗣有線電視數位化建設完成關閉類比頻道後，頻道數將增加數倍，可讓

更多新興優質頻道於有線電視平台上播出。屆時，消費者將擁有更大的收

視內容選擇權，故不宜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

持續提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給予在平臺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

而應回歸正常的商業競爭機制。 

 

3. 其次，應再輔以公平的收視率調查機制，使得收觀眾歡迎的優質頻道得

以有機會上架播出，而品質不佳之頻道自然而然會退場，俾使民眾得以觀

賞更優質多元之頻道內容。數位化技術可忠實匯集閱聽眾的收視行為資

訊，可讓各項市場收視調查更為客觀，透過該等資訊可以讓頻道內容的市

場價值由閱聽眾來決定，如此亦可確保頻道業者上、下架之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作答內容： 

就媒體管制，國家應予最大限度之維護，若以法律限制媒體過度報導，又

恐斲喪憲法所保障之言論及新聞自由權利。故除非通傳內容違反應維護之

公眾重要核心價值或法益，否則應回歸媒體自律。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毋須作答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同意依現行法，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亦

可透過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

式分流，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但

不同意其他為達成特定公益目的，所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或是相關特

定技術性設備支出。對於廣電業者不僅不應課予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反

而應由政府提供相當程度的補助及租稅減免，以獎勵方式才能達到效果。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毋須作答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是。 

1.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

答辯之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仍應予以適用，惟思考傳播的迅速科技發展

背景，故其要求更正或給予答辯的方式，應採取更為便捷的管道以強化時

效。 

 

2.有關內容是否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認定，尚須客觀公正之司法

認定，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不宜因不同之傳播途徑而有不同之法令

認定依據。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廣告應採取解除或鬆綁管制。對廣告內容之管制，廣告僅需明顯讓聽眾能

夠區辨，遵守廣告內容重要禁止規定（禁止妨害兒少身心、違反公序良



俗、誇大、不實之廣告等）即可。現行其他管制，如廣告秒數、廣告形式

等，除了前述禁止規定外皆可悉數刪除，應基於市場自由競爭，使消費者

自行選擇。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作答內容： 

核心價值與時俱進，無法訂定客觀標準衡量。應先由業者內部自律或公、

協會之外部自律。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傳播內容之管制，向來並無特定標準，世界各國多以該國之文化、社會風

俗規約等為作為大眾傳播內容之衡量標準。宜先由相關公民團體或公、協

會相關自律委員會組織訂定或認定衡量標準，予以協助認定；如仍無法透

過前揭程序，予以界定標準時，則由主管機關或甚至透過司法途徑予以個

案認定有否違反核心價值（即現行之法律規定）。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在健全媒體環境、落實內容管理部份，應該透過公民參與、業者自律與有

效的國家管制，並透過法律導引資源的提供，改善媒體產製環境。是故，

政府依法監理管制，業者集體自律，公民團體參與關心為最適切之角色扮

演。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作答內容： 

1. 嗣有線電視數位化建設完成關閉類比頻道後，頻道數將增加數倍，屆

時，消費者將擁有更大的收視內容選擇權，可讓更多新興優質頻道於有線



電視平台上播出。因此，業者必然透過更高的自律標準，建立良好的職業

道德與專業操守，透過媒體自主管理以及對於不當行為的自我處罰，提升

通傳內容製播水準，以吸引消費者青睞。 

 

2. 其次，應再輔以公平的收視率調查機制，使得收觀眾歡迎的優質頻道得

以有機會上架播出，而品質不佳之頻道自然而然會退場，俾使民眾得以觀

賞更優質多元之頻道內容。數位化技術可忠實匯集閱聽眾的收視行為資

訊，可讓各項市場收視調查更為客觀，透過該等資訊可以讓頻道內容的市

場價值由閱聽眾來決定，如此亦可確保頻道業者上、下架之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否。 

唯一之他律即為基本之民刑法規定。不當內容中，其一是對社會價值造成

不良影響的內容，諸如不得損害國家利益與民族尊嚴、不得煽惑他人犯罪

或違背法令、不得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散播仇恨歧視、不得散佈謠

言或混淆視聽等；其二為對於心智未成熟者造成不良影響的內容。前者，

以民刑法即足以規範，後者透過節目分級，限制時段或鎖碼播出，即可適

當隔絕如色情、猥褻、暴力等不良內容之傳播。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作答內容： 

在健全媒體環境、落實內容管理部份，應該透過公民參與、業者自律與有

效的國家管制，並透過法律導引資源的提供，改善媒體產製環境。是故，

政府依法監理管制，業者集體自律，公民團體參與關心為最適切之角色扮

演。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毋須作答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毋須作答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毋須作答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毋須作答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作答內容： 

若境外通傳內容有違反國內相關法規之情事，應依相關規定予以封鎖。網

路侵權具有傳播快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如不即時嚇阻，造成之危害及損

失常難以彌補。為解決伺服器設置於境外之網站利用現行法律漏洞從事非

法行為，建議以法律明定主管機關得採取快速處斷措施，令網路服務提供

者（ISP）於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採取阻擋國人接觸該不當內容之適當措

施，使國人無法連結至該等侵權網站，如此方能有效遏止境外重大侵權網

站之盛行。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作答內容： 

若境外通傳內容有違反國內相關法規之情事，應依相關規定予以封鎖。網

路侵權具有傳播快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如不即時嚇阻，造成之危害及損

失常難以彌補。為解決伺服器設置於境外之網站利用現行法律漏洞從事非

法行為，建議以法律明定主管機關得採取快速處斷措施，令網路服務提供

者（ISP）於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採取阻擋國人接觸該不當內容之適當措

施，使國人無法連結至該等侵權網站，如此方能有效遏止境外重大侵權網

站之盛行。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意見徵詢 

填答人：社團法人台灣有線寬頻產業協會 15568185 

填答日期：2014/7/7 下午 05:41:32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數位匯流後，媒體更為多元，具有普世性及本質重要性之核心價值並會不

因管制手段之調整而有所不同。歐盟的立法方向來看，對於內容管制的態

度，均降低對產業之管制，轉而增加社會基本價值維護的促進。通傳內容

應保障之核心價值或可參酌歐洲所設「最低標準」，如對於未成年人的保

護、文化多元性、媒體多元化、對種族及宗教仇恨之抵制等原則，加上

「公眾重要核心價值」，如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

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色情、保護兒少等，其餘價值或法益之保障則

回歸一般法秩序中，以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數位匯流下，新興媒體諸多功能已與傳統媒體高度重疊，如對新興媒體採

取低度管制，而廣播電視仍然維持中、高度管制，將不利於傳統廣播電視

媒體於在匯流時代的競爭與發展。將網際網路等新媒體當成廣播電視來管

制，若認為技術上執行不易，或反過來對於廣播電視的現有管制加以鬆

綁，應當可行。基於促進平等原則的實現，及健全競爭機制，建議落實

「相同服務、相同管制」的精神，對對傳統影音內容提供者及新興影音內

容提供者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此勢將有益於通傳產業的競爭與發

展。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作答內容： 

承上題，新興媒體諸多功能已與傳統媒體高度重疊，網際網路具有傳播快

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其有普遍性、滲透性與內容推送的即時性，甚且更

甚於傳統廣播電視媒體，無論採低度或高度管制，建議落實「相同服務、

相同管制」的精神，以符合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七條「無差別待遇」原則，

並促進數位匯流下各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毋須作答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作答內容： 

通傳內容管制標準應以保障之核心價值，如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文化多

元性、媒體多元化、對種族及宗教仇恨之抵制等原則，以及不可歧視人性

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色情等，其餘

價值或法益之保障回歸一般法秩序中，以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範，不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而導致境內內容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

走境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於通傳內容應維護之核心價值外之價值或法益，並非完全不守護，而是

應將管制焦點放在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進行合理範圍的管制。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毋須作答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責任」，在節目的篩選或組成上都能行使「有效控制」的力量。故

通傳內容應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權限」，應就其「編輯權限」負相關責任；傳輸者因無法事先審查

傳輸內容，而不知其傳輸內容，故無須對該通傳內容負責。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毋須作答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作答內容： 

（一）無論將「媒體第四權」視為「政府的第四部門」（與三權平等並

列，擁有完全的自由度，不受其他政府勢力的影響，能發揮最大的監督力

量）抑或採「第四階級理論」（一種基本自由權，為避免「權利」濫用，

仍需加以規範），媒體自律皆扮演重要角色，前者，全然依賴媒體自律，

後者，新聞自由屬自由權的其中一項，但合理範圍在於「不可以妨礙他人

自由」，於媒體自律未能全然發揮作用，他律則成為第二道法治防線。 

（二）為兼顧新聞（言論）自由之保障並避免妨礙他人權利，本會建議新

聞報導及時事節目仍應對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規範。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一）兒少權益保護是各國追求的普世價值，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澳

洲等國均制訂特別規定保障兒少視聽基本權益與安全。為維護兒少視聽權

益，本會贊同兒童節目應有較嚴格之製播標準。 

（二）建議於「關懷兒少身心發展、保障兒少通傳權益，建構一個寓教於

樂、健康安全及平等近用之通傳環境」之核心價值範圍內，確保如下兒少

視聽權利內涵，以建構寓教於樂、健康安全和樂等近用的通傳環境： 

1.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的權利 2.兒少有隱

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涉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3.兒少有維護形象

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拒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4.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

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5.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6.兒少有接受媒

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無。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基於各載具單純特性所創設之規範框架，並不足以規範今日載具間彼此匯

流之服務特性，現行依傳輸技術不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應予

揚棄；此外亦不應依傳播客體之不同而區分其管制程度，建議對各傳播平

台採齊一管制，不應區別內容呈現形式而採不同管制標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商業電視台不應以課予義務方式促進公益（特定內容之發展）之達成。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毋須作答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毋須作答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毋須作答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毋須作答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否。 

理由：除上述具公益色彩之特定內容外，政府對各項內容之促進應齊一標

準。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作答內容： 

為避免政府以重大衝擊事件之公益性為由，限制及妨礙媒體的專業自主，

除非違反核心價值：否則宜透過媒體自律自我約束。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毋須作答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建議依現行法，僅針對兒少提供 CA，其他為達成特定公益目的之技術性

設備支出，則由政府負擔或以租稅抵減。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毋須作答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是。 

理由： 

1.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

答辯之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仍應予以適用，惟思考傳播的迅速科技發展

背景，故其要求更正會給予答辯的方式，應採取更為便捷的管道以強化時

效。 

2.有關內容是否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認定，尚須客觀公正之司法

認定，於一般民刑 

法中規定即可，不宜因不同之傳播途徑而有不同之法令認定依據。 

3.宜加快司法審理速度。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廣告應予揭露，避免於法不合之廣告置入節目中。另廣告內容原則不應管

制，但廣告內容涉及不實廣告時，即應予以禁止。現行其他管制，除既有

關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其他悉可刪除，應使消費者基於市場競爭，自行選

擇。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作答內容： 

核心價值與時俱進，無法訂定客觀標準衡量。應先由業者內部自律或公、

協會之外部自律。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宜先由相關公民團體或公、協會相關自律委員會組織訂定或認定衡量標

準，予以協助認定；如仍無法透過前揭程序，予以界定標準時，則由主管

機關或甚至透過司法途徑予以根據個案認定有否違反核心價值（即現行之

法律規定）。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政府依法執法，業者自律，公民團體關心為最適切之角色扮演。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作答內容： 

針對各式視聽服務，自律機制比政府管制更能有效達成管制目的，並兼顧

視聽服務之發展與創意。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否。 

理由：唯一之他律為基本之民刑法規定。不當內容中，其一是對社會價值

造成不良影響的內容，諸如不得損害國家利益與民族尊嚴、不得煽惑他人

犯罪或違背法令、不得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散播仇恨歧視、不得散

佈謠言或混淆視聽等；其二為對於心智未成熟者造成不良影響的內容。前

者，以民刑法即足以規範，後者透過節目分級，限制時段或鎖碼播出，即

可適當隔絕如色情、猥褻、暴力等不良內容之傳播。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作答內容： 

政府依法執法，業者自律，公民團體關心為最適切之共同管制模式。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毋須作答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毋須作答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毋須作答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毋須作答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作答內容： 

若境外通傳內容有違反國內相關法規之情事，則規定則封鎖。網路侵權具

有傳播快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如不即時嚇阻，造成之危害及損失常難以

彌補。為解決伺服器設置於境外之網站利用現行法律漏洞從事非法行為，

建議以法律明定主管機關得採取快速處斷措施，令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於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採取阻擋國人接觸該不當內容之適當措

施，使國人無法連結至該等侵權網站，如此方能有效遏止境外重大侵權網

站之盛行。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意見徵詢 

填答人：台灣固網股份有限公司 28468548 



填答日期：2014/7/7 下午 04:49:40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式各樣的內容可在各種傳輸

管道上流通，新型態的通訊傳播內容不斷推陳出新，透過歐盟的立法方向

進行觀察，對於內容管制的態度，均降低對產業之管制，轉而增加社會基

本價值維護的促進。故為確保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

來源的內容，我國主管機關對於通傳內容實應朝往解除或鬆綁管制方向前

進。通傳內容具有普世性及本質重要性之核心價值並會不因管制手段之調

整而有所不同，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通傳內容仍有

須維護的法益及核心價值，如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

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

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

法令規範。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1. 通訊傳播高度匯流之下，視聽大眾可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來

源的內容，而通訊與傳播的界線日益模糊。故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

「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

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

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



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2. 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以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如

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

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

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1.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科技發展一日千里，各式各樣的內容可在各種傳

輸管道上流通，新型態的通訊傳播內容不斷推陳出新，為確保視聽大眾可

透過多樣化的終端設備接取不同來源的內容，我國主管機關對於通傳內容

實應朝往解除或鬆綁管制方向前進。 

 

2. 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

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

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

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

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

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作答內容： 

承上題，新興媒體諸多功能已與傳統媒體高度重疊，網際網路具有傳播快



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其有普遍性、滲透性與內容推送的即時性，甚且更

甚於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建議落實「相同服務、相同管制」的精神，以符

合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七條「無差別待遇」原則，並促進數位匯流下各平台

間之公平競爭。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毋須作答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作答內容： 

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以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如：

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

色情、保護兒少等涉社會重大關切事項之部份，其餘維護的價值或法益應

回歸到一般法秩序中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故不宜提高內容管

制標準，而導致境內內容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於通傳內容應維護的價值或法益，並非完全不管制，而是應將焦點放在

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為主，進行合理範圍的管制，以保障理應守護

的核心價值。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毋須作答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責任」，在節目的篩選或組成上都能行使「有效控制」的力量，故

通傳內容應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權限」，應就其「編輯權限」負相關責任；傳輸者因無法事先審查

傳輸內容，而不知其傳輸內容，故無須對該通傳內容負責。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毋須作答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作答內容： 

因新聞報導、時事節目為視聽大眾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

故應對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規範。至於自律具體措施，可透過

廣電事業相關民間公協會或同業公會訂有內容製播之自律規範，以及加強

內控或組成自律倫理委員會，以確保產製內容之品質。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1. 兒少權益保護是各國追求的普世價值，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澳洲等

國均制訂特別規定保障兒少視聽基本權益與安全。為維護兒少視聽權益，

同意兒童節目應有較嚴格之製播標準。 

 

2. 建議於「關懷兒少身心發展、保障兒少通傳權益，建構一個寓教於樂、

健康安全及平等近用之通傳環境」之核心價值範圍內，確保如下兒少視聽

權利內涵，以建構寓教於樂、健康安全和樂等近用的通傳環境： 

(1)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的權利  

(2)兒少有隱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涉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3)兒少有維護形象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拒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4)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5)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6)兒少有接受媒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無。 

其他內容僅需一般強度之管制即可，無須特別增強管制而限制通傳內容的

創意發展。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音訊和視訊不應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基於各載具單純特性所創設之規

範框架，並不足以規範今日載具間彼此匯流之服務特性，現行依傳輸技術

不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應予揚棄；此外亦不應依傳播客體之

不同而區分其管制程度，建議對各傳播平台採齊一管制，不應區別內容呈

現形式而採不同管制標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作答內容： 

因傳統廣播電視產業法規管制密度較高(如有廣法訂有用戶數 1/3 上限規

定)，導致整體產業規模不大，並未形成足夠之經濟規模，故應以法規鬆

綁之方式促進內容產業發展，鼓勵發展各式創意及優質數位內容。故對於

內容提供者不僅不應課予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反而應由政府提供相當程

度的補助及租稅減免，以獎勵方式才能達到效果。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毋須作答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毋須作答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毋須作答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毋須作答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1. 依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7 條「政府應避免因不同傳輸技術而為差別管

理」，且基於相同服務之提供均受相同程度之管制原則，新型態匯流服務

如 IPTV(如 MOD)、VOD、OTT 網路影音(如 YouTube)、Web TV、網路智

慧電視(如 Yahoo! Smart TV)等可提供與傳統廣播電視媒體具有替代性之通

訊傳播內容時，宜拉齊管制強度，不應有差別待遇，以此達成數位匯流趨

勢下營運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2. 嗣有線電視數位化建設完成關閉類比頻道後，頻道數將增加數倍，可讓

更多新興優質頻道於有線電視平台上播出。屆時，消費者將擁有更大的收

視內容選擇權，故不宜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

持續提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給予在平臺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

而應回歸正常的商業競爭機制。 

 

3. 其次，應再輔以公平的收視率調查機制，使得收觀眾歡迎的優質頻道得

以有機會上架播出，而品質不佳之頻道自然而然會退場，俾使民眾得以觀

賞更優質多元之頻道內容。數位化技術可忠實匯集閱聽眾的收視行為資

訊，可讓各項市場收視調查更為客觀，透過該等資訊可以讓頻道內容的市

場價值由閱聽眾來決定，如此亦可確保頻道業者上、下架之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作答內容： 

就媒體管制，國家應予最大限度之維護，若以法律限制媒體過度報導，又

恐斲喪憲法所保障之言論及新聞自由權利。故除非通傳內容違反應維護之

公眾重要核心價值或法益，否則應回歸媒體自律。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毋須作答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同意依現行法，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亦

可透過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

式分流，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但

不同意其他為達成特定公益目的，所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或是相關特

定技術性設備支出。對於廣電業者不僅不應課予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反

而應由政府提供相當程度的補助及租稅減免，以獎勵方式才能達到效果。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毋須作答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是。 

 

1.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

答辯之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仍應予以適用，惟思考傳播的迅速科技發展

背景，故其要求更正或給予答辯的方式，應採取更為便捷的管道以強化時

效。 

 

2.有關內容是否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認定，尚須客觀公正之司法

認定，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不宜因不同之傳播途徑而有不同之法令

認定依據。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廣告應採取解除或鬆綁管制。對廣告內容之管制，廣告僅需明顯讓聽眾能

夠區辨，遵守廣告內容重要禁止規定（禁止妨害兒少身心、違反公序良

俗、誇大、不實之廣告等）即可。現行其他管制，如廣告秒數、廣告形式

等，除了前述禁止規定外皆可悉數刪除，應基於市場自由競爭，使消費者

自行選擇。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作答內容： 

核心價值與時俱進，無法訂定客觀標準衡量。應先由業者內部自律或公、

協會之外部自律。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傳播內容之管制，向來並無特定標準，世界各國多以該國之文化、社會風

俗規約等為作為大眾傳播內容之衡量標準。宜先由相關公民團體或公、協

會相關自律委員會組織訂定或認定衡量標準，予以協助認定；如仍無法透

過前揭程序，予以界定標準時，則由主管機關或甚至透過司法途徑予以個

案認定有否違反核心價值（即現行之法律規定）。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在健全媒體環境、落實內容管理部份，應該透過公民參與、業者自律與有

效的國家管制，並透過法律導引資源的提供，改善媒體產製環境。是故，

政府依法監理管制，業者集體自律，公民團體參與關心為最適切之角色扮

演。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作答內容： 

1. 嗣有線電視數位化建設完成關閉類比頻道後，頻道數將增加數倍，屆

時，消費者將擁有更大的收視內容選擇權，可讓更多新興優質頻道於有線

電視平台上播出。因此，業者必然透過更高的自律標準，建立良好的職業

道德與專業操守，透過媒體自主管理以及對於不當行為的自我處罰，提升

通傳內容製播水準，以吸引消費者青睞。 

 

2. 其次，應再輔以公平的收視率調查機制，使得收觀眾歡迎的優質頻道得

以有機會上架播出，而品質不佳之頻道自然而然會退場，俾使民眾得以觀

賞更優質多元之頻道內容。數位化技術可忠實匯集閱聽眾的收視行為資

訊，可讓各項市場收視調查更為客觀，透過該等資訊可以讓頻道內容的市

場價值由閱聽眾來決定，如此亦可確保頻道業者上、下架之公平、合理及

無差別待遇。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否。 

唯一之他律即為基本之民刑法規定。不當內容中，其一是對社會價值造成

不良影響的內容，諸如不得損害國家利益與民族尊嚴、不得煽惑他人犯罪

或違背法令、不得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散播仇恨歧視、不得散佈謠

言或混淆視聽等；其二為對於心智未成熟者造成不良影響的內容。前者，

以民刑法即足以規範，後者透過節目分級，限制時段或鎖碼播出，即可適

當隔絕如色情、猥褻、暴力等不良內容之傳播。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作答內容： 

在健全媒體環境、落實內容管理部份，應該透過公民參與、業者自律與有

效的國家管制，並透過法律導引資源的提供，改善媒體產製環境。是故，

政府依法監理管制，業者集體自律，公民團體參與關心為最適切之角色扮

演。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毋須作答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毋須作答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毋須作答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毋須作答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作答內容： 

若境外通傳內容有違反國內相關法規之情事，應依相關規定予以封鎖。網

路侵權具有傳播快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如不即時嚇阻，造成之危害及損

失常難以彌補。為解決伺服器設置於境外之網站利用現行法律漏洞從事非

法行為，建議以法律明定主管機關得採取快速處斷措施，令網路服務提供

者（ISP）於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採取阻擋國人接觸該不當內容之適當措

施，使國人無法連結至該等侵權網站，如此方能有效遏止境外重大侵權網

站之盛行。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作答內容： 

若境外通傳內容有違反國內相關法規之情事，應依相關規定予以封鎖。網

路侵權具有傳播快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如不即時嚇阻，造成之危害及損

失常難以彌補。為解決伺服器設置於境外之網站利用現行法律漏洞從事非

法行為，建議以法律明定主管機關得採取快速處斷措施，令網路服務提供

者（ISP）於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採取阻擋國人接觸該不當內容之適當措

施，使國人無法連結至該等侵權網站，如此方能有效遏止境外重大侵權網

站之盛行。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意見徵詢 

填答人：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05077870 

填答日期：2014/7/7 下午 06:56:07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以前，通傳媒體是寡佔市場，且影響大多數人的文化工具，但數位匯流後

它會成普遍、平等、人人均有的普通溝通工具。人人都有一方發表言論的

天地，就像講話一樣。在日漸熟悉後，大家對言論、新聞的真偽均具備一

定的能力，不易被鼓動煽惑。對於特定媒體的忠誠性，也將逐漸消失。所



以，不應再對通傳媒體賦予過多教條式的社會責任。應由正面表述改為負

面表述方式，明列出不可為的事項，不需再提應賦予的社會責任等，別對

管的到的國內媒體，大肆要求，管不到的國外媒體則號無從要求。限制本

國媒體發展空間，營造不公平的競爭態勢。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傳媒管理需做調整，不應再以通傳管道差別管理，應改以最低要求標準統

一規範，有執照者自然好管，無執照者則罰鍰進行。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是 

否 

作答內容： 

以求取公平管理。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4 題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回答本題者，請說明應考量的因素或標準及理由，並續答第 2-5 題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作答內容： 

出走到不致於，因為，所有來賓、素材均在國內。但將限縮國內媒體發展

空間，導致產業無法振興。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媒體已開放到今天這種地步，應改變一下思維，傳媒不應再責求積極的義

務，讓它回到商業競爭道路上發展。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第 2-8題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以取得普遍性與通用原則。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有很多的網路傳遞，非內容傳輸者可預先檢測，且各自所扮演角色不同，

不可混為一談。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作答內容： 

新聞與時事在現有管理機制下已走出一種好像無所管制的機制，各新聞台

有各自政治立場，自由開放，由觀眾自行選擇喜好，逐漸有成熟民主的表

現。建議採節目、產業自律，社會他律，最後才是法律及行政制裁，且採

最低限制方式處理。因為數位匯流下人人均有發言權，媒體會受到社會更

多的規範與約束。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採分級制標準製播。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無。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視訊影響效果遠大於音訊，管制方法應當個別依特性立法規範。違規管理

及處分均不能採用同一標準，否則，會扼殺廣播電台生存發展的空間。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作答內容： 

在數位匯流後，媒體不再是希有資源，人人均有發聲管道，雖然十分方

便，但對無線廣電無法為數位匯流取代的特性，則應以獎勵賦予特定義

務。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作答內容： 

為保留在地文化與節目產業發展，除政府補助的思維外，應可參考歐洲作

法，在制度上保留較完整的產業生存發展系統，進行適度保護。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作答內容： 

無。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作答內容： 

無。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作答內容： 

無。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作答內容：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是無線廣電無法取代的特質，以獎勵的方式課以

配合的義務，可以解決經濟等實質問題，並可解決災情通報與防治的困

難。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無。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作答內容： 

不宜。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 3-4-3 題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就算政府強力管制，也不能及於全球，應以分級方式給予視聽眾選擇的權

利。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是 

否 

作答內容： 

這是網路資訊的良心反省，也是技術推展下可做到的事。一味的阻擋只會

拖慢進步的動力，不如用分流疏導幫助發展。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4-5 題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同時進行。民刑法中必須規範，且要有便捷的救濟管道，增進被害人回復

名譽的時效。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廣告管制應解除，不應扼殺創意與造就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一切交由市場

機制和閱聽大眾自由選擇決定。倘若廣告內容低俗、超秒、節目廣告化嚴

重，閱聽眾自然不願意收聽，廣告亦失去影響力。現行過多的干涉，導致

媒體與客戶如驚弓之鳥，動輒得咎，廣告效益不彰，致市場萎縮，實無法

落實政府關注廣播產業，關心閱聽權益之美意。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作答內容： 

通傳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是讓媒體順暢發展，不是管理限制成一灘死



水。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給業者、專家、社會、政府均有參與溝通的機會。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自律、他律、監督、規範的角色，必須要能相互溝通互動。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作答內容： 

市場機制是他自省、自律的來源。所以，媒體會自律的，但必須要給他合

理的管理機制。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自律與他律應該有規範外，還要有溝通折衝的機制，才不會誤下判斷。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作答內容： 

同意。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作答內容： 

由專家律定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2 題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商業團體的外部自律組織，應能充分代表同性質的通傳媒體，在制定規則

時不能限制商業團體數目，宜以既有的商業團體作為當然成員。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3 題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4題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作答內容： 

同一業別應就性質不同成立不同自律組織，以讓成員的聲音能被聽到，並

有權參與討論。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 題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2 題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3 題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4題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請說明，並續答第 5 部分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意見徵詢 

填答人：凱擘股份有限公司 80173221 

填答日期：2014/7/7 下午 04:16:10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數位匯流後，媒體更為多元，具有普世性及本質重要性之核心價值並會不

因管制手段之調整而有所不同。歐盟的立法方向來看，對於內容管制的態

度，均降低對產業之管制，轉而增加社會基本價值維護的促進。通傳內容

應保障之核心價值或可參酌歐洲所設「最低標準」，如對於未成年人的保

護、文化多元性、媒體多元化、對種族及宗教仇恨之抵制等原則，加上

「公眾重要核心價值」，如不可歧視人性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

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色情、保護兒少等，其餘價值或法益之保障則

回歸一般法秩序中，以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範。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數位匯流下，新興媒體諸多功能已與傳統媒體高度重疊，如對新興媒體採

取低度管制，而廣播電視仍然維持中、高度管制，將不利於傳統廣播電視

媒體於在匯流時代的競爭與發展。將網際網路等新媒體當成廣播電視來管

制，若認為技術上執行不易，或反過來對於廣播電視的現有管制加以鬆

綁，應當可行。基於促進平等原則的實現，及健全競爭機制，建議落實

「相同服務、相同管制」的精神，對對傳統影音內容提供者及新興影音內

容提供者提供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此勢將有益於通傳產業的競爭與發

展。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作答內容： 

承上題，新興媒體諸多功能已與傳統媒體高度重疊，網際網路具有傳播快

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其有普遍性、滲透性與內容推送的即時性，甚且更

甚於傳統廣播電視媒體，無論採低度或高度管制，建議落實「相同服務、

相同管制」的精神，以符合通訊傳播基本法第七條「無差別待遇」原則，

並促進數位匯流下各平台間之公平競爭。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毋須作答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作答內容： 

通傳內容管制標準應以保障之核心價值，如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文化多

元性、媒體多元化、對種族及宗教仇恨之抵制等原則，以及不可歧視人性

尊嚴；不煽動族群及仇恨、不煽惑犯罪或自殺、不散佈猥褻色情等，其餘

價值或法益之保障回歸一般法秩序中，以民法、刑法及其他相關法令規

範，不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而導致境內內容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

走境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於通傳內容應維護之核心價值外之價值或法益，並非完全不守護，而是

應將管制焦點放在保護「公眾重要核心價值」，進行合理範圍的管制。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毋須作答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責任」，在節目的篩選或組成上都能行使「有效控制」的力量。故

通傳內容應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內容提供者對篩選視聽媒體服務的視聽內容，及內容組成的方式，擁有

「編輯權限」，應就其「編輯權限」負相關責任；傳輸者因無法事先審查

傳輸內容，而不知其傳輸內容，故無須對該通傳內容負責。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毋須作答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作答內容： 

（一）無論將「媒體第四權」視為「政府的第四部門」（與三權平等並

列，擁有完全的自由度，不受其他政府勢力的影響，能發揮最大的監督力

量）抑或採「第四階級理論」（一種基本自由權，為避免「權利」濫用，

仍需加以規範），媒體自律皆扮演重要角色，前者，全然依賴媒體自律，

後者，新聞自由屬自由權的其中一項，但合理範圍在於「不可以妨礙他人

自由」，於媒體自律未能全然發揮作用，他律則成為第二道法治防線。 

（二）為兼顧新聞（言論）自由之保障並避免妨礙他人權利，本會建議新

聞報導及時事節目仍應對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規範。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一）兒少權益保護是各國追求的普世價值，先進國家如美國、英國、澳

洲等國均制訂特別規定保障兒少視聽基本權益與安全。為維護兒少視聽權

益，本會贊同兒童節目應有較嚴格之製播標準。 

（二）建議於「關懷兒少身心發展、保障兒少通傳權益，建構一個寓教於



樂、健康安全及平等近用之通傳環境」之核心價值範圍內，確保如下兒少

視聽權利內涵，以建構寓教於樂、健康安全和樂等近用的通傳環境： 

1.兒少有免受不當內容影響、免受政治與商業利益剝削的權利 2.兒少有隱

私、名譽、資訊、通信不受任意干涉或不法侵害的權利 3.兒少有維護形象

完整呈現於媒體的權利或拒絕露出於媒體的權利 4.兒少有近用通訊傳播媒

體與自由表意的權利 5.兒少有接收豐富且優質資訊的權利 6.兒少有接受媒

體素養教育的權利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無。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基於各載具單純特性所創設之規範框架，並不足以規範今日載具間彼此匯

流之服務特性，現行依傳輸技術不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應予

揚棄；此外亦不應依傳播客體之不同而區分其管制程度，建議對各傳播平

台採齊一管制，不應區別內容呈現形式而採不同管制標準。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作答內容： 

對商業電視台不應以課予義務方式促進公益（特定內容之發展）之達成。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毋須作答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毋須作答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毋須作答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毋須作答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否。除上述具公益色彩之特定內容外，政府對各項內容之促進應齊一標

準。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作答內容： 

為避免政府以重大衝擊事件之公益性為由，限制及妨礙媒體的專業自主，

除非違反核心價值：否則宜透過媒體自律自我約束。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毋須作答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建議依現行法，僅針對兒少提供 CA，其他為達成特定公益目的之技術性

設備支出，則由政府負擔或以租稅抵減。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毋須作答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是。 



1.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

答辯之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仍應予以適用，惟思考傳播的迅速科技發展

背景，故其要求更正會給予答辯的方式，應採取更為便捷的管道以強化時

效。 

2.有關內容是否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認定，尚須客觀公正之司法

認定，於一般民刑 

法中規定即可，不宜因不同之傳播途徑而有不同之法令認定依據。 

3.宜加快司法審理速度。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廣告應予揭露，避免於法不合之廣告置入節目中。另廣告內容原則不應管

制，但如廣告內容不實廣告時，即應予以禁止。現行其他管制，除既有關

於不實廣告之規範，其他悉可刪除，應使消費者基於市場競爭，自行選

擇。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作答內容： 

核心價值與時俱進，無法訂定客觀標準衡量。應先由業者內部自律或公、

協會之外部自律。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宜先由相關公民團體或公、協會相關自律委員會組織訂定或認定衡量標

準，予以協助認定；如仍無法透過前揭程序，予以界定標準時，則由主管

機關或甚至透過司法途徑予以個案認定有否違反核心價值（即現行之法律



規定）。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政府依法執法，業者自律，公民團體關心為最適切之角色扮演。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作答內容： 

針對各式視聽服務，自律機制比政府管制更能有效達成管制目的，並兼顧

視聽服務之發展與創意。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否。唯一之他律為基本之民刑法規定。不當內容中，其一是對社會價值造

成不良影響的內容，諸如不得損害國家利益與民族尊嚴、不得煽惑他人犯

罪或違背法令、不得妨害公共秩序或善良風俗、散播仇恨歧視、不得散佈

謠言或混淆視聽等；其二為對於心智未成熟者造成不良影響的內容。前

者，以民刑法即足以規範，後者透過節目分級，限制時段或鎖碼播出，即

可適當隔絕如色情、猥褻、暴力等不良內容之傳播。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作答內容： 

政府依法執法，業者自律，公民團體關心為最適切之共同管制模式。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毋須作答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毋須作答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毋須作答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毋須作答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毋須作答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毋須作答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作答內容： 

若境外通傳內容有違反國內相關法規之情事，則規定則封鎖。網路侵權具

有傳播快速、即時擴散的特性，如不即時嚇阻，造成之危害及損失常難以

彌補。為解決伺服器設置於境外之網站利用現行法律漏洞從事非法行為，

建議以法律明定主管機關得採取快速處斷措施，令網路服務提供者

（ISP）於可管控及技術可行下採取阻擋國人接觸該不當內容之適當措

施，使國人無法連結至該等侵權網站，如此方能有效遏止境外重大侵權網

站之盛行。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意見徵詢 

填答人：社團法人中華民國殘障聯盟 76941592 

填答日期：2014/7/7 上午 09:26:31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身心障礙者之人權不因數位匯流後而有所改變，故有關身心障礙者近用通

傳媒體與媒體不得有任何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或偏見之報導等兩項價值，政

府必須透過法令予以維護與保障。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身心障礙者之人權不因數位匯流後而有所改變，故有關身心障礙者近用通

傳媒體與媒體不得有任何對身心障礙者歧視或偏見之報導等兩項價值，政

府必須透過法令予以維護與保障。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有關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之規定，可依業者規模有不同標準，惟媒體

報導不得對身心障礙者有所歧視或偏見之價值，則不論傳統或新興傳輸管

道，均應不得違反。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是 

否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4 題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毋須作答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毋須作答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作答內容： 

無意見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作答內容： 

我國目前提供身心障礙者電視近用服務並不普及（隱藏字幕、手語翻譯、

口述影像），且通訊傳播基本法（第 5條、第 13條）與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第 52條）中對於身心障礙者收視權益之保障僅有原則性規範。 

建議政府應於通訊與身心障礙相關法令中明定電視頻道經營業者（含網路

多媒體）應提供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及其製作技術，並由政府提供製作經

費補助。有關身心障礙者近用服務之提供比率，則可依業者規模訂定不同

標準。 

（可參閱附件－韓國推動電視近用之相關法令）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作答內容： 

無意見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 3-4-3 題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4-5 題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2 題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3 題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4題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 題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2 題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3 題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4題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5 部分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作答內容： 

無意見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的管理原則」意見徵詢 

填答人：正聲廣播股份有限公司 05077870 

填答日期：2014/7/7 下午 06:56:07  

  

第一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  

議題 1-1 

傳播內容能反映公意，強化民主，啟迪新知，促進文化、經濟等各方面的發

展，隨著科技發展，其傳輸無遠弗屆，對於社會具有廣大且深遠之影響。因

此，在維護言論自由及人民知的權利之前提下，對於內容予以適度管制，為普

世認可之作法。惟通訊傳播高度匯流，已漸有「解除管制」的聲浪，以因應資

訊浪潮時代的來臨，但無論科技如何發展，通傳內容是否仍有須維護的法益及

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以前，通傳媒體是寡佔市場，且影響大多數人的文化工具，但數位匯流後

它會成普遍、平等、人人均有的普通溝通工具。人人都有一方發表言論的

天地，就像講話一樣。在日漸熟悉後，大家對言論、新聞的真偽均具備一

定的能力，不易被鼓動煽惑。對於特定媒體的忠誠性，也將逐漸消失。所

以，不應再對通傳媒體賦予過多教條式的社會責任。應由正面表述改為負

面表述方式，明列出不可為的事項，不需再提應賦予的社會責任等，別對

管的到的國內媒體，大肆要求，管不到的國外媒體則號無從要求。限制本

國媒體發展空間，營造不公平的競爭態勢。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1-2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原因並續答第二部分 

  

議題 1-2 

媒體雖是經濟服務也是文化服務，無論學理或實務上，均認為媒體負有維護公

共利益、保障社會價值的責任。揆諸我國憲法及相關法令，通傳內容應維護的

價值或法益，包括公序良俗、兒少身心健康、身心障礙者近用通傳媒體、消費



者權益、名譽權、隱私權、公正、公平、多元文化發展（族群及性別平等）等

價值。在數位匯流後，內容管理應保障的核心價值是否應有所調整或仍予維

持？如須調整，又應如何調整？調整或不調整的理由為何？ 

是 

否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二部分 

  

第二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原則： 

議題 2-1 

隨著通傳技術日益革新，各種新興媒體不斷出現，傳統上以傳輸管道區分不同

內容管制的模式（例如因無線、衛星、有線、網路傳輸而有不同管制），似逐

漸無法有效因應因匯流產生的各種新興平台。而各種尚未被現行法令納管的平

台發展，管制機關較難再憑藉執照的許可、換發、撤銷等法令工具，要求內容

提供者必須遵守內容相關規範，針對此現象，請問您認為，現行依傳輸技術不

同而施予差別管制的內容規管模式，是否有必要進行調整，如有必要，則應如

何調整，以符合匯流趨勢發展？理由為何？ 

是 

否 

作答內容： 

傳媒管理需做調整，不應再以通傳管道差別管理，應改以最低要求標準統

一規範，有執照者自然好管，無執照者則罰鍰進行。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2 題 

  

議題 2-2 

開放網際網路具無國界特性，目前各國多採取低度管理，我國亦以一般民、刑

法及其他法令規範，並無專屬法規。匯流時代，為有效管制，是否宜以開放的

網際網路平台為底線，思索哪些價值是即使最低度管理的網際網路也不可侵犯

者，再依循所擇定內容管制的標準往上劃出應受管制內容的場域？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3 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 

  

議題 2-3 

續 2-2 題，可比照網際網路之場域，是否可以最低度的密度進行管制？ 

是 

否 

作答內容： 

以求取公平管理。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5 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4 題 

  



議題 2-4 

如認為不宜皆採低度管制，則應考量哪些因素或標準，對於特定內容仍予適度

的管制？例如，以通傳內容對於視聽眾所造成的衝擊（impact）程度高低，以及

視聽眾可主動接收內容的程度高低為準，則所造成衝擊較小且視聽眾主動選擇

權較高的內容，可否施予較輕度的管制？反之則予以較高度的管制？是否仍有

其他可行的劃分標準？理由為何？ 

回答本題者，請說明應考量的因素或標準及理由，並續答第 2-5 題 

  

議題 2-5 

如果提高內容管制標準，且規管強度超過一般國際水準，是否可能使境內內容

服務提供者為規避管制而出走境外？ 

是 

否 

作答內容： 

出走到不致於，因為，所有來賓、素材均在國內。但將限縮國內媒體發展

空間，導致產業無法振興。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 2-6題 

  

議題 2-6 

若採低度管制，是否足以維護內容管理應守護的核心價值？ 

是 

否 

作答內容： 

媒體已開放到今天這種地步，應改變一下思維，傳媒不應再責求積極的義

務，讓它回到商業競爭道路上發展。 

回答是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2-8題；回答否者，請續答第 2-7題 

  

議題 2-7 

如低度管制有所不足，可採取哪些配套措施以為彌補？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第 2-8題 

  

議題 2-8 

通傳內容原則上是否由內容提供者負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以取得普遍性與通用原則。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2-9題 

  

議題 2-9 

為促進產業健全發展、確保通訊傳播市場有效競爭，在管制架構由「垂直業別



管制」轉向「水平層級管制」的過程中，是否宜依傳播過程中內容提供者的

「編輯權限」及內容傳輸者的「注意程度」 分別課予責任？ 

是 

否 

作答內容： 

有很多的網路傳遞，非內容傳輸者可預先檢測，且各自所扮演角色不同，

不可混為一談。 

回答是者，請續答第 2-10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三部分 

  

議題 2-10 

如同意內容提供者及傳輸者應分別課責，則提供者與傳輸者各自的責任核心為

何？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範圍及標準： 

議題 3-1 不同類型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節目內容類型可分為新聞時事、兒

童、戲劇、體育節目等。其中：  

議題 3-1-1 

新聞報導、時事節目：言論自由固然為憲法所保障的權利，但此類節目較其他

類型易侵犯他人之名譽權、隱私權等法益，且主要在於呈現事實，為視聽大眾

構築對現實世界認知之重要訊息來源，應力求不偏不倚與正確，因此，應否對

此類節目製播者課予較高的自律或訂定較嚴謹的製播規範？如是，則可採取哪

些具體措施？  

是 

否 

作答內容： 

新聞與時事在現有管理機制下已走出一種好像無所管制的機制，各新聞台

有各自政治立場，自由開放，由觀眾自行選擇喜好，逐漸有成熟民主的表

現。建議採節目、產業自律，社會他律，最後才是法律及行政制裁，且採

最低限制方式處理。因為數位匯流下人人均有發言權，媒體會受到社會更

多的規範與約束。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2 題 

  

議題 3-1-2 

兒童節目：主要收視族群因身心發展未臻成熟，對於此類節目需否有較為嚴格

的製播標準？如是，內容提供者又應遵守哪些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採分級制標準製播。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1-3 題 



  

議題 3-1-3 

另有哪些內容，需要較高強度的管制？ 

作答內容： 

無。 

請說明，並續答第 3-2 題) 

  

議題 3-2 

音訊和視訊內容是否有不同標準：如將內容呈現形式分為視訊內容與單純音訊

內容，對視聽眾造成的衝擊程度不同，對於單純提供音訊或廣播服務者，是否

應考量其欠缺視覺畫面之效果，對聽眾產生之影響可能較視訊內容小，故對音

訊和視訊採取不同的管制標準？音訊內容需要什麼樣的管制標準？ 

是 

否 

作答內容： 

視訊影響效果遠大於音訊，管制方法應當個別依特性立法規範。違規管理

及處分均不能採用同一標準，否則，會扼殺廣播電台生存發展的空間。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3 題 

  

議題 3-3 

如何促進特定內容發展：傳統廣播電視服務除須發揮教育、娛樂視聽眾之功

能，亦被要求內容提供者應促進特定內容之義務，請問在匯流之後，是否仍應

課予業者這些義務？如是，有什麼管制或鼓勵作法可以達到更好的效果？ 

是 

否 

作答內容： 

在數位匯流後，媒體不再是希有資源，人人均有發聲管道，雖然十分方

便，但對無線廣電無法為數位匯流取代的特性，則應以獎勵賦予特定義

務。 

回答是者，請續答 3-3 以下子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3-6題 

  

議題 3-3-1 

本國自製節目：以歐盟為例，為推動歐洲自製，促進內容產業發展，要求電視

應播出一定的歐洲自製比率、保留時段予獨立歐洲自製節目製作公司，或對隨

選視聽服務業者要求財務挹注節目製作、購買歐洲自製節目著作權、節目選單

最低比例限制及電子表單中播放歐洲自製電視節目的精采片段等作法，請問上

揭作法宜否適用於我國？  

作答內容： 

為保留在地文化與節目產業發展，除政府補助的思維外，應可參考歐洲作

法，在制度上保留較完整的產業生存發展系統，進行適度保護。 

  

議題 3-3-2 



弱勢或身心障礙族群可近用的內容：歐盟視聽媒體服務指令，要求提供手語、

字幕、口述影像，及簡單易懂的電子節目表單，以服務有特殊需求的視聽眾，

會員國並落實於國內法，例如英國即依廣電業者之規模，訂有業者應提供之身

障近用內容不同比率之法定義務。請問在我國應如何促進此類內容製作？又如

認為應口述影像或隱藏式字幕等服務，在技術或傳輸條件上，是否應有相對應

的規範？ 

作答內容： 

無。 

  

議題 3-3-3 

服務使用特定語言視聽眾：現行法令，如客家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均規

定應保障少數族群傳播及媒體近用權，或補助獎勵製播特定語言節目規範。廣

電法中亦規定電臺具有特種任務或為專業性者應播送一定之特種或專業節目之

時間，請問對於特定族群文化促進是否足夠？如認為應調整又如何調整？  

作答內容： 

無。 

  

議題 3-3-4 

對於優質頻道之鼓勵：對於製播經有系統內控、適當編輯之內容，並且持續提

供穩定水準品質之頻道業者，應否給予在平台上架或通路上之優惠？或是否有

其他適當可行之措施，以給予廣電業者長遠經營優良頻道的誘因，進而提升大

眾的收視聽品質？  

作答內容： 

無。 

  

議題 3-3-5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廣電媒體如可即時傳遞視聽眾相關資訊，應可發揮

減低災難損害之強大功能，惟如何適切要求廣電媒體即時並普遍的提供，同時

避免過度介入媒體的編輯自主？相關之建議為何？  

作答內容： 

緊急災難通報及防救資訊是無線廣電無法取代的特質，以獎勵的方式課以

配合的義務，可以解決經濟等實質問題，並可解決災情通報與防治的困

難。 

  

議題 3-3-6 

是否有其他特定內容應被關注？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無。 

請續答 3-4題 

  

3-4 如何處理不當內容：  

議題 3-4-1 

重大衝擊事件：對於緊急且造成社會重大衝擊事件，例如恐怖攻擊、進行中的

犯罪事件（擄人勒贖等），宜否限制媒體播送或管制內容 ，以降低對大眾之危



害？ 

是 

否 

作答內容： 

不宜。 

回答適宜者，請續答 3-4-2 題；回答不適宜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3 題 

  

議題 3-4-2 

承上題，應如何適度限制以避免妨害媒體的專業自主？可否為阻止犯罪、危害

之發生或避免急迫危險，而賦予政府有權即時強制媒體為一定處置？或應設定

更嚴格進行即時強制的條件？  

回答本題者，請續答 3-4-3 題 

  

議題 3-4-3 

現行要求廣電業者對於內容應予分級，以免影響兒少身心。請問匯流後，是否

可借助新科技，以條件式接取（conditional access, CA），例如鎖碼方式分流，

一方面加強兒少保護，同時賦予成年視聽眾更多內容選擇權？又為達成條件式

接取，是否需要特殊的設備或技術，以利視聽眾識別或篩選適合的內容？例

如，於電子節目表單中即提供節目資訊供觀眾收視參考，是否為可行的方式？

是否宜於其他介面，訂定特定技術或設備規範，以達到視聽眾賦權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就算政府強力管制，也不能及於全球，應以分級方式給予視聽眾選擇的權

利。 

回答是者，請說明並續答 3-4-4題；回答否者，請說明理由並跳答第 3-4-5 題 

  

議題 3-4-4 

倘若平台或終端設備可以達到依「個人別」（例如個人生物特徵）針對視聽眾

進行更精準的區分時，因一般的視聽眾個人對內容有更高的選擇權，相對內容

管理可更加分流，則現行對於內容的管制可否更為放寬？ 

是 

否 

作答內容： 

這是網路資訊的良心反省，也是技術推展下可做到的事。一味的阻擋只會

拖慢進步的動力，不如用分流疏導幫助發展。 

回答是或否者，請皆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4-5 題 

  

議題 3-4-5 

對於錯誤或損害利害關係人權益之報導，當事人要求應予更正、或給予答辯之

機會等規定，在匯流後是否仍適用？或應修正處理方式？應於匯流法規中明



定，或於一般民刑法中規定即可？或如人格侵害排除請求權，在侵權內容傳播

迅速的科技發展背景下，應採取更為便捷的救濟管道以強化時效？ 

作答內容： 

同時進行。民刑法中必須規範，且要有便捷的救濟管道，增進被害人回復

名譽的時效。 

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 3-5 題 

  

議題 3-5 

廣告的管制是否仍有存在之必要：現行對於通傳內容中的「廣告管制」，包括

廣告秒數、廣告形式、廣告應予揭露等規管標準，在通傳科技日益精進、廣告

呈現方式及管道日漸多元之下，視聽眾對於收視廣告與否已有較高主動選擇權

時，傳統的管制是否仍具實益？或是回到社會一般標準，即符合政府法令即

可？或有什麼更好的作法可以達到管制的目的？ 

是 

否 

作答內容： 

廣告管制應解除，不應扼殺創意與造就不公平的競爭環境。一切交由市場

機制和閱聽大眾自由選擇決定。倘若廣告內容低俗、超秒、節目廣告化嚴

重，閱聽眾自然不願意收聽，廣告亦失去影響力。現行過多的干涉，導致

媒體與客戶如驚弓之鳥，動輒得咎，廣告效益不彰，致市場萎縮，實無法

落實政府關注廣播產業，關心閱聽權益之美意。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數位匯流下通訊傳播內容管理方式： 

議題 4-1-1 

通訊傳播匯流下，對於通訊傳播內容要如何管理才能有效的達成管制的核心價

值？是否能建立客觀的標準，以衡量核心價值是否受到破壞？ 

是 

否 

作答內容： 

通傳內容管理的核心價值，是讓媒體順暢發展，不是管理限制成一灘死

水。 

回答是者，請說明標準為何，並續答第 4-1-2 題；回答否者亦請續答第 4-1-2 題 

  

議題 4-1-2 

承上題，如較難訂定客觀衡量標準，則可採取何種程序或方式協助認定？ 

作答內容： 

給業者、專家、社會、政府均有參與溝通的機會。 

請說明，並續答以下 4-2-1 題 

  

議題 4-2-1 

政府、業者及公民團體在內容管理各應扮演的角色為何？ 



作答內容： 

自律、他律、監督、規範的角色，必須要能相互溝通互動。 

請說明，並續答 4-2-2 題 

  

議題 4-2-2 

在自由市場競爭中，能否期待通傳事業「自律」？ 

是 

否 

作答內容： 

市場機制是他自省、自律的來源。所以，媒體會自律的，但必須要給他合

理的管理機制。 

回答是或否者，皆請說明理由，並續答 4-2-3 題 

  

議題 4-2-3 

在「自律」之外，是否還需要另行立法規範以執行「他律」？如果非以法律介

入不足以防治「亂象」，又有何種方式能根絕不當內容，且能避免政府過度干

預致扼殺業者自主空間？ 

作答內容： 

自律與他律應該有規範外，還要有溝通折衝的機制，才不會誤下判斷。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1 題 

  

議題 4-3-1 

為保障言論自由、維護通傳業者專業自主，同時保障視聽大眾權益及尊重弱勢

權益，是否同意由業者內部自律、組成商業團體進行外部自律、政府法律及公

民社會的他律所合力組成的「共同管制」為較佳的課責模式？如不同意，是否

有其它更佳的課責模式？ 

是 

否 

作答內容： 

同意。 

回答是者，請續答 4-3-2 以下子題；回答不同意者，請續答第五部分。 

  

如同意「共同管制」，則請教以下問題：  

4-3-2 業者自律：  

議題 4-3-2-1 

什麼樣的產業環境下，適合內容製作者及其所組成的團體在產業內自律？適切

合理的參與文化應如何建立？自律管制的工具又有哪些？  

作答內容： 

由專家律定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2 題 

  

議題 4-3-2-2 



是否應提供適當誘因讓業者願意自願加入產業內自律團體？具體誘因的可能內

容為何？或應強制符合條件的業者皆應加入自律團體？理由為何？  

作答內容： 

商業團體的外部自律組織，應能充分代表同性質的通傳媒體，在制定規則

時不能限制商業團體數目，宜以既有的商業團體作為當然成員。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3 題 

  

議題 4-3-2-3 

由業者所共同組成進行外部自律的商業團體，其合理的任務及運作模式，包括

成立法源、自律範疇、組織章程內容、違規處置機制、申訴處理程序、會員權

利義務，及與主管機關間之法律關係等面向，應如何設計，方能妥適運作並達

成產業自律的目的？  

作答內容： 

無意見。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2-4題 

  

議題 4-3-2-4 

是否需要依業別，例如依提供視訊或音訊內容，或近用方式不同，例如免付費

或須付費的視聽內容，或按其他劃分標準，而分別成立不同的產業自律組織？

又同一業別是否需要成立多個自律組織？或僅成立一個自律組織即可？理由為

何？  

作答內容： 

同一業別應就性質不同成立不同自律組織，以讓成員的聲音能被聽到，並

有權參與討論。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 題 

  

議題 4-3-3 社會他律：在匯流的趨勢下，應如何達成社會賦權 (social 

empowerment)，讓視聽眾個人或消費者團體行使對於內容的監督權力？ 

議題 4-3-3-1 

請問培養公民社會的媒體素養(media literacy)，讓視聽眾具備有效、安全使用媒

體的知識，了解內容及服務的本質，並妥善利用新的通傳技術帶來的各種機

會，同時免於有害或不當內容的侵害，是否為可行的作法？有那些可採行的具

體措施？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2 題 

  

議題 4-3-3-2 

政府以法律管理的過程中，宜否適度採納公民團體的建議或看法？如是，則應

如何建立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對話機制？宜否採英國 Ofcom下設「內容委員會」

之模式，於主管機關內設類似機制，以針對廣電媒體之內容監理，引進公民團

體之忠告及意見，於公部門內提供廣電品質及標準規範之論壇，以加入瞭解、

支持視聽眾和公民之聲音並兼顧其利益？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3-3 題 

  

議題 4-3-3-3 



利用各項配套措施逐步強化民間社團、公益法人及各種非營利組織所形成的

「第三部門」主動地位及擴大參與，例如界定公共介入的範圍與程度，透過內

部民主運作推派代表參與監督機構的程序與方式等是否可行，或是否有其他建

議措施？  

請說明，並續答第 4-3-4題 

  

議題 4-3-4 

政府法律：共管機制設計的用意，係希望業者自律先行，政府法律應為內容管

制之最後手段。但在哪些例外情況下，需由主管機關以公權力先介入處理違法

之內容？ 

請說明，並續答第 5 部分 

  

第五部分：境外內容管理 

議題 5-1 

通訊傳播技術的發展，使得各國的通傳內容更容易自由流通。當來自境外的通

傳內容，我國主管機關並不具有執照核發、行政裁罰的權限時，此些境外內容

是否應予管理？ 

是 

否 

回答是者，請續答 5-2 題；回答否者，結束本份問卷。 

  

議題 5-2 

如認為應予管理，則應如何管理，以有效維護我國視聽眾權益？有無具體建議

措施？  

全部諮詢議題結束 

 

 


